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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保转税”宁波做了20年
实际上，由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在宁波已经做了20年了。
鄞州区委党校高级讲师潘明策介绍说，宁波市是全国第一批实行基本

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地区之一。早在199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
就决定从当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负责代为征收。

据悉，在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的20年里，宁波市税务部门通过与财
政、人社部门分工协作，充分运用税收征管平台优势，拓宽缴费服务渠
道，保障社保基金安全，推进社保参保扩面，社保基金征收规模随着经济
自然发展和群众缴费意识增强实现了平稳增长。

目前，为加强社保基金安全性，宁波市社会保险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税务部门负责基金征收管理，征收的基金收入直接划入国库，财政部门
负责基金管理，人社部门负责基金使用，三个部门相互独立，各司其职。

同时，宁波在全国较早启用了税库银扣款系统。该系统借助人民银行
及各商业银行已有平台，直接将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其银行账户中扣
款缴入国库，杜绝资金体外运行，税务机关自此不再直接接触资金，确保
社保基金安全。

2.“社保转税”时间表已定
对于当前引发热议的“社保转税”，在潘明策看来，这项改革旨在规

范社保费征收管理，通过发挥税务部门征管优势，构建起职责明晰、流程
顺畅、征管规范、协作有力、便民高效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机制，实现
社保基金长远的安全、均衡和可持续增长。

同时，他认为，税务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依法制定的社
保政策开展社保费征收管理工作，在现行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缴费负担不
会因为税务部门征收而增加。

据东南商报记者了解，按照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总体部署，宁
波市将有序推进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确保平稳过渡、有序推进。

宁波“社保转税”的时间表已经制定——
10月31日前，宁波市税务部门和人社部门将完成社会保险费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
11月20日前，全市办税服务厅完善征收窗口设置。
12月10日前，编制宣传资料，针对群众关切的征管、政策等难点问

题多渠道开展宣传，为缴费人提供业务辅导和政策解答。
2019年1月1日，全面实现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
目前，宁波市税务、人社、财政等部门正在细化落实工作方案。
宁波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保转税”改革工作正按照改革时

间表稳步推进，职责划转的具体问题也在逐项协商解决。“我们既会对齐
落准改革要求，又将积极回应社会呼声，尽力实现平稳过渡。”

“社保转税”会加重企业负担吗？
由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在宁波已经做了20年
记者 徐文燕

3.总体上不增加
企业负担
在“社保转税”改革引发

各界关注和热议后，9月6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在社保征
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一律
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
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据悉，这也是宁波市社会
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的“主攻
方向”。

自2010年以来，国务院和
浙江省政府已相继出台一系列
社保减负政策。在落实各项减
负政策的过程中，宁波市税务
部门充分运用掌握企业信息资
源和税费征管数据优势，主动
作为，精准锁定减负对象，免
于企业申请，实行征前减免；
同时，借助税收宣传渠道，确
保政策执行不留死角，保障企
业用好用足政策。

据统计，2010 年至 2017
年，宁波市贯彻落实五项社保
费费率下调、部分企业社保费
临时性下浮、小微企业第一次
上规模临时下浮等减负政策，
共计为企业减负达215.3亿元。

从2019年1月1日
起，社保费将统一划归税务部门

征收。
不少人担心，“社保转税”后，社保费的

“操作空间”将不复存在。如果社保费按规定足额
缴纳，或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特别是一些以前社
保费按最低标准缴纳的中小企业，担心“社保转税”后
会造成用人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经营。

据东南商报记者从宁波市税务局方面了解，社保费
征管职责的划转，将关系全市20多万家用工单位和
600多万名缴费人的切身利益。

其他地方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所担心的
“社保转税”将加重企业缴费负担的问题，

在宁波是否也存在？


